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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政办〔2020〕27 号

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北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方案的

通 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柏庄镇政府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：

《北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0 年 6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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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方案

为加快我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步伐，提高垃圾处理质量，改

善生态环境，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河南省城市

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125 号）、《河南省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工作的

通知》（豫发改收费〔2020〕474 号）和《安阳市发改委关于安

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安发改办〔2005〕722

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征收范围和征收对象

我区城市（含建制镇）建成区范围已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生

活垃圾处理设施及相应环卫服务覆盖区域内，产生生活垃圾的国

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营者、城镇居民和暂住

人口、交通运输车辆等。

二、征收标准

（一）城镇居民：每户每月 5 元，养狗户每月每只加收 2 元；

暂住人口（含建筑施工队）每人每月 2 元。

（二）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按在册人数每人

每月 1 元（由单位缴纳）。

（三）各类学校每人每学期 4 元（由学校缴纳）。

（四）医疗机构：每个床位每月 3 元（由医院、诊所交纳）。

（五）营业性场所按以下标准征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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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业：每平方米每月 2.5 元。

娱乐服务业（包括歌舞厅、游戏厅、保龄球馆、网吧、洗脚

房、台球厅、照相馆、桑拿洗浴、美容美发等）每平方米每月 2

元。

经营性门店（除餐饮业、娱乐业以外）实行分段计费：100

（含 100）平方米以下每平方米每月 1.5 元，101（含 101）平方

米至 500 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 1 元，501（含 501）平方米以上每

平方米每月 0.5 元。

旅店业：按住宿床位每床每月 6 元（按 70%住宿率计收）。

集贸市场：每平方米每月 1.5 元。

其他（含停车场、洗车场、加油站、废品回收点等）每平方

米每月 1 元。

（六）零星摊点（含早夜市）按下列标准征收：5 平方米以

下每摊点每天 1 元（含 5 平方米），5.1--15 平方米每摊点每天

2 元（含 15 平方米），15.1 平方米以上每摊点每天 3 元。

（七）车辆

货运车辆：按吨位计收，每吨每月 1.5 元。

客运车辆：按核定座位计收，每个座位每月 0.5 元。

出租车：每车每月 5 元。

（八）经区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征收单位同意，有自运能力将

生活垃圾运至处理厂的，每吨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40 元。

（九）建筑垃圾、渣土：以吨为单位，每吨 5 元（不含清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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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）。

三、征收主体

依据相关法规文件规定，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（区环境卫生

事务中心）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主体，负责城市生活垃圾

处理费征收工作。相关建制镇政府协助。

四、有关减免优惠政策

（一）持有效《低收入困难家庭证》的居民户，免征城市生

活垃圾处理费。

（二）五保户、孤寡老人免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（三）烈属、下岗职工凭有效证件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减

半征收。

（四）公益事业公共福利单位（如：敬老院、老年活动中心、

福利院等）实行免收政策。

（五）企业破产和停产整顿期间（依据市场监管、税务、环

保等相关部门文件）免收。

五、依法加强对我区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

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（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）要严格按照国

家有关法规、规章及文件要求，界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范

围和征收对象，依法对我区生活垃圾进行有效管理。按照国家相

关行业标准制定具体明确的约束目标及措施，科学规划环卫设施

建设，合理配合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理设备，规范环卫作业程序，

加强对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，做到对生活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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圾处理日产日清，做到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到位，杜绝二次

污染。

六、严格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使用和管理

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（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）要定期向区政

府报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情况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发

改等部门对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情况和成本费用支出的监督检查。

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（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）要严格对收费

项目和标准依法收费，统一使用财政部门的收费票据，自觉接受

社会各界监督。

我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用于生活垃圾

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理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征收单位要及

时足额上缴财政部门，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挪用。收取城市

生活垃圾处理费后，应取消一切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性质相同

的收费项目，严禁以各种名义收取如：卫生费、清理费、保洁费、

处理费等。

七、加大宣传力度，确保顺利实施

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认真做好宣传工

作，取得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，使群众对征收范围和标准清楚

明白，认识实施生活垃圾处理费制度的重要意义，保证生活垃圾

处理费制度顺利实施。

八、实施时间

本方案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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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4 日印发


